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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经营权期限
项目位置于开封市高铁北站地上广场及地下车库广告位。面积约为378.96㎡，经营范围：广告位经营权租赁，经营权期限为3年。
2、 特别事项说明
广告牌悬挂位置仅作参考，成交人需与委托方协商广告悬挂位置及方案，获批后方可进场施工。
3、 承包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及要求
1、承租人为境内外企业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他组织。
2、经营要求承租人必须合法、文明经营，自负盈亏，承担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税费及相关责任。
3、承租人对竞得的标的只有经营权，所有权与处置权属于开封西湖文旅投资有限公司。承包人经营活动须严格遵守高铁北站统一管理规定，服从车站调度、安全、消防、卫生、秩序等各项管理要求。
4、广告内容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严禁发布虚假、违法、低俗、侵权、敏感及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
5、广告画面、材质、安装方案在发布或施工前，应向甲方管理方进行书面备案。甲方的备案确认仅用于确保广告方案符合车站的统一管理和基本安全要求，并不代表甲方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或广告设施的技术安全性、结构稳定性承担任何审查或保证责任。广告内容的合法性及广告设施的安全性全部由承租人负责。
6、承包人负责广告设施的设计、制作、安装、检测、维护、维修、更换及安全管理等费用。
7、承包人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定期对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加固、防腐、防风、防雷、防坠落处理，建立安全台账。
8、因广告设施脱落、倒塌、漏电、火灾等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承包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及法律责任。
9、承包人负责经营区域环境卫生，不得污染环境、破坏绿化、损坏公共设施。
10、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违规施工，严格执行高铁北站及地方消防管理规定。
10、承包人自“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与发包方签订合同。签订经营权承包合同前，承包人需交纳履约保证金3万元。该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自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交付场地完毕之日起7日内，由甲方无息退还乙方，但乙方因欠交相关费用及违约被扣除部分除外。
11、保持经营区域的环境卫生不受损坏，并负责日常维修维护，不得在经营区域私搭乱建，破坏绿地及周边配套设施等行为，乙方如因经营需要在承包场地内进行任何新建、改建、搭建临时或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必须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管理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办理并取得全部合法有效的行政许可手续。因搭建物未取得合法手续、手续瑕疵或失效，导致其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或被责令整改、罚款、没收、强制拆除，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行政处罚、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自身损失、对第三方及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商誉损失及处理纠纷的费用）均由乙方独立承担全部责任。发生前述任何情形时，甲方均有权立即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根据相关行政部门的要求，乙方在限期拆除搭建物、恢复场地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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